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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博脑科医院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限售股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为三博脑科医院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三博脑科”)首次公开发行前限售股。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户

数为 34 户，股份数量为 84,191,47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3.13%，限售期为自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4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五)。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3〕534

号文《关于同意三博脑科医院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

复》同意注册，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9,612,900 股，于 2023 年 5 月 5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首

次公开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118,838,629 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

本为 158,451,529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数量为 34,124,242 股，占本次发行

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21.54%，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数量 124,327,287 股(其中：网下

配售限售股 1,873,794 股，首发前限售股 118,838,629 股，战略配售限售股

3,614,864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78.46%。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前限售股，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个月，股份数量为 84,191,47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3.13%，

该部分限售股将于 2024 年 5 月 10 日起上市流通。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前限售股，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限售股形成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

股本数量变动的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解

除股份限售的首次公开发行前投资者均受限于如下限售安排：“自三博脑科股票

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企业/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本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企业/本

人持有的上述股份。” 。此外，首发前限售股东共青城博达鑫成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现已更名为泰州博达鑫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北京博

仁众信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股东栾国志受限于如下限售安排：“自

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持有的上述

股份。”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限售期内均严格履

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上

述股东均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上述股东不存在违规担保。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4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五)。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户数为 34 户。 

3、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84,191,47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3.13%。 

4、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股 
 

    

首次公开发行前限售股 84,191,479 53.13% 84,191,479 

注：1、本次解除限售股东中，首发前限售股股东杨宏鹏共持有 3,643,746 股股份，其

中 3,196,572 股股份被司法冻结，除此之外其他股东所持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的情形；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首发前限售股股东中：（1）共青城博达鑫成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现已更名为泰州博达鑫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

人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胡卫卫，有限合伙人中存在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

员：具体人员为副总经理林志雄、副总经理孙吉让、董事/副总经理蔡斌斌、董事/副总经理

徐向英、财务总监乔明浩、董事栾国明的兄长栾国志以及历任监事夏宾；（2）北京益博创拓

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中存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具体人员为副

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胡卫卫、董事/副总经理蔡斌斌、副总经理林志雄、财务总监乔明浩；（3）

北京博安仁和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存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具

体人员为董事/副总经理蔡斌斌；（4）北京博仁众信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

伙人存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具体人员为董事栾国明的兄长栾国志、副总经理林志雄、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胡卫卫、财务总监乔明浩；（5）北京博安江和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

伙）的有限合伙人存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具体人员为董事/副总经理徐向英；（6）南

京博仁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博仁裕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存在公司监

事：具体人员为监事会主席蒋慧敏；（7）公司其他首发前限售股股东不涉及同时担任公司董

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或为公司前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且离职未满半年的情形；（8）

根据栾国志作出的“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持有的上述股

份。”承诺，其通过共青城博达鑫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现已更名为泰州博达鑫

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北京博仁众信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的

公司股份，在本次解除限售后，仍需继续锁定 24 个月。 

（一）本次首次公开发行前限售股解除限售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22,453,493 77.28% -84,191,479 38,262,014 24.15% 

其中：首发后限售股 0 0.00% 0 0 0.00% 

      首发前限售股 118,838,629 75.00% -84,191,479 34,647,150 21.87% 

首发后可出借限售股 3,614,864 2.28% 0 3,614,864 2.28%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35,998,036 22.72% 84,191,479 120,189,515 75.85% 



三、股份总数 158,451,529 100.00% 0 158,451,529 100.00% 

 

（二）与本次首次公开发行前限售股同时解除限售的还有公司战略配售限售

股，在首次公开发行前限售股和战略配售限售股全部解除限售后，公司股份变动

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22,453,493 77.28% -87,806,343 34,647,150 21.87% 

其中：首发后限售股 0 0.00% 0 0 0.00% 

      首发前限售股 118,838,629 75.00% -84,191,479 34,647,150 21.87% 

首发后可出借限售股 3,614,864 2.28% -3,614,864 0 0.0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35,998,036 22.72% 87,806,343 123,804,379 78.13% 

三、股份总数 158,451,529 100.00% 0 158,451,529 100.00% 

注：以上数据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的股份数量、上

市流通时间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的要求以及股东承诺的内容；公司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相关承诺；公司关于本次

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因此，中信证券对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前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 

4、《限售股份明细表》； 

5、《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三博脑科医院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前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三博脑科医院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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